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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 發稿日期：112年 2月 7日 

 活動承辦人:主任觀護人許玄宗 

 聯絡電話：089-310180轉 128 

觀護人室辦理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

臺東地檢署 112年 2月 7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，由觀

護人室同仁以影片及簡報，搭配實例詳細解釋執行社會勞動必須

注意及遵守的事項，敦促學員莫忘選擇社會勞動的原因，透過積

極勞動及服務社會，達到改過自新的目的。 

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為讓微罪的受刑人，以提供勞動服務作為

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易服勞役期間一年以下的一種

替代措施，屬於刑罰的一種易刑處分，可讓社會勞動人不因入監

服刑被標籤化，更得以維持既有的工作與生活，減少因犯罪衍生

其他社會問題，也可節省社會及國家的財政負擔。 

而因應社會上詐騙受害事件頻仍，主任觀護人許玄宗利用機

會對學員進行反詐騙宣導，許主任強調詐騙集團經常都是利用民

眾本身的投機心理，大家無論求職或交友應主動查證相關網路或

電話資訊正確性，必要時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，才能遠離詐

騙陷阱。 

政風室林忠義主任則重申社會勞動內容應具公益性，執行社

會勞動毋須繳納任何費用，執行期間若有任何問題，得隨時向機

動到社勞機關(構)訪查的觀護佐理員反映，如果發現有任何不法

行為，應向本署檢察長信箱或政風室檢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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